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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穩定就學參考指引 

壹、背景說明 

一、 為了瞭解各校依法鑑定具特殊教育需求身心障礙學生的休、退學情

形，並協助各校發展可採行的因應策略，本指引統計近3年整體學生

與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數據，呈現出身心障礙學生休、退學比例逐漸降

低的趨勢，並有80%至90%的休、退學因素與整體學生相同，宜由學校

通盤整合資源採取相應的輔導策略。 

二、 對於休、退學比例中的10%至20%，屬於身心障礙學生集中、關鍵的因

素，包括高於整體學生的因素及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有因素，則需由學

校進一步發展可採行的應對策略，以進一步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就

學與輔導權益，特研擬本參考指引。 

貳、影響因素分析 

一、 本部就近3年影響身心障礙學生休、退學因素進行統計分析，可觀察

出以下重點： 

(一) 身心障礙學生的休、退學因素統計，達80%至90%與整體學生的相

同因素，包括工作、學校(科系)不符期待及違反校規(學則)，宜

由學校整合三級輔導、成績預警及導師制度等支持體系通盤研

議提供整體學生適切的支持措施，一同穩定身心障礙學生就學。 

(二) 身心障礙學生10%至20%的休、退學比例中，在經濟因素及健康因

素等2項，明顯高於整體學生；另包括情緒行為干擾、家庭照顧

因素、學校環境適應不良及人際互動不良等4項，則屬於身心障

礙學生的特有因素。 

二、 基於上述身心障礙學生休、退學比例高於整體學生及其特有的6項因

素，建構本參考指引，供各校參考發展建立可行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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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因素及因應策略 

影響 

因素 
因應策略 可採措施 

一
、
經
濟 

協助身心

障礙學生

申請經濟

扶助措施

及發展培

力措施 

1、 學校除主動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提報特殊教育鑑

定，亦可積極協助學生申辦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或利用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經費，

規劃同儕協助工讀機會，緩和身心障礙學生的經濟壓

力。 

2、 並可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的職涯規劃進路，透過校內工讀

及實習課程，結合身心障礙學生職場培力措施，協助學

生發展所需應對能力與信心，增強其繼續就學的意願。 
二
、
健
康 

結合學校

健康管理

制度關切

身心障礙

學生身心

負荷 

學校可透過特殊教育方案，結合特教輔導員、導師、系所及

健康中心，關切身心障礙學生的健康狀況及修業身心負荷情

況。對於長期、具高度照護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可主動協

調有關單位經學校程序研討提供彈性措施，如研商調整課程

評量方式、參與課程活動的支持措施，或施予健康照顧或轉

介治療的指導，支持身心障礙學生參與學校學習活動的可負

荷能力。 

三
、
情
緒
行
為
干
擾 

強化特教

輔導人力

並提升整

體輔導職

能 

1、 學校可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實施要點的規定，按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學生人數

申請增聘專項補助員額，擴充特教專任輔導人力。 

2、 可加入大專校院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個案輔導暨諮

詢計畫伙伴學校，透過主題研習、成長團體及培力工作

坊，進一步結合學校整體的諮商輔導方案，形成學校整

體對情緒行為干擾學生的特教支持方案。 
四
、
家
庭
照
顧 

連結社福

資源入校

並整合照

顧服務措

施 

1、 學 校可 按本 部 113 年 3 月 15 日臺教學 (四 )字 第

1132801259號函，主動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或積極配合社

政作業申請自立生活個人助理或身體照顧等服務入校

實施。 

2、 並可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實施要點所補助的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提供

照顧服務時數，形成整體支持體系，建立教育、輔導、

社政及醫療等專業合作機制，透過校內外協調平台，共

同研擬個別化支持方案，提升整體照顧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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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因素 
因應策略 可採措施 

五
、
學
校
環
境
適
應
不
良 

建構友善

學習環境

並落實個

別化支持

措施 

1、 對於剛入學的身心障礙新生，學校可辦理開學前的新生

學習需求評估、開學後新生座談或新生營隊等引導性措

施、活動，或輔導其修習得以負荷的學分數、安排同儕

協助伴學機制及結合生涯定向輔導等支持性措施，亦可

辦理授課教師(包含兼任教師)適性調整策略等特教專

業知能講座，以緩和學生在剛進入高等教育自主學習模

式及全新校園環境時所面臨的壓力。 

2、 對於學生因身心狀況所生需求，可經任課教師考量課程

性質同意後，寬限請假限制並採取替代性課業評量。 

3、 學校可強化系(所)、教務系統與特教輔導單位間的合作

機制，暢通有關成績預警訊息的多方傳遞，並應主動聯

繫討論是否需要進一步的學習輔導措施；對於處於休、

退學申請程序內的身心障礙學生，可由受理人員或單位

即時關切其緣由，必要時進一步聯繫有關單位提供所需

諮詢或協助，透過個別化支持計畫的檢討與落實，充實

對身心障礙學生就學需求的關懷。 

4、 學校應落實個別化支持計畫，依學生障礙類別與需求，

結合專業評估，提供學習、生活與心理輔導等面向的個

別協助，包含課業輔導、輔具借用、同儕協助或生活助

理服務等，建立跨單位合作機制，如透過教務系統讓授

課教師檢視學生名單同時知悉其學習需求並保密，並持

續追蹤學生適應情形，確保支持措施得以有效落實。 

5、 學校亦可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持續改善校園無障礙設

施設備，涵蓋建築物出入口、通道、廁所、宿舍及教學

空間等，使學生能安全、便利地參與各項校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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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因素 
因應策略 可採措施 

六
、
人
際
互
動
不
良 

推動融合

教育並提

供發展性

輔導措施 

1、 學校可針對特定身心特質，辦理授課教師、行政人員及

整體學生的特教研習或專題講座，全面提升全校師生對

融合教育理念、特殊教育知能及適性調整方法的理解與

應用，使教學、校園活動及日常互動更能兼顧不同需求

學生的參與權與尊嚴，並營造尊重、多元且包容的校園

氛圍。 

2、 學校亦可規劃相關輔導活動，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發展性

輔導措施，包括心理輔導、社交技巧訓練、團體活動參

與指導及同儕支持系統，協助學生建立正向人際關係、

提升自我認同感與社會適應能力。 

肆、總體建議 

一、 身心障礙學生為整體學生的成員，惟因個別身心情況具有學習及輔導特

殊需求，除本部每年補助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經費，亦仰賴學校落實

個別化支持計畫，提供必要支持服務或跨單位協調機制，協助身心障礙

學生的學習與發展。 

二、 請各校參照本指引，透過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的宣導，強化特殊教育方

案內的跨單位協調、合作、聯繫機制，研擬就穩定身心障礙學生就學的

可採措施，進一步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輔導權益。 

三、 各校亦得整合本部每年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之補助經費，並依自身

專長與特色、不同障別特性與學習需求、特教輔導策略等，辦理特教知

能相關座談或身心障礙學生輔導活動，推動融合教育理念，建構友善、

積極、適性的教學環境。 


